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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C07

搞汽车租赁不能少于10辆车
未经许可的将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本报枣庄3月19日讯(记
者 马明) 滕州一家火锅
店一个月前突然关门，有部
分顾客在该店办理的储值
卡还没有用完，市民梁先生
说他卡里还剩600多块钱，
现在火锅店关门了，不知道
卡里的钱怎么处理。

19日，市民梁先生告诉
记者，滕州市新兴中路有一
家生意火爆的火锅店，他办
了一张该店的储值卡，充了
1000块钱。今年2月初，梁先
生去外地出差，几天前刚回
到滕州，便带着家人一起到
火锅店吃饭，来到时却发现
火锅店已经人去楼空。梁先
生说：“我的卡里还有600多
块钱，现在不知道去哪退卡
里的钱了。”

梁先生拨打该店的电
话，几次均无法接通，又去
店门口几次，店门紧锁，也
没有找到人，询问附近商店

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具体
情况。

19日下午，记者从火锅
店对面的一家店主口中得
知，由于房租到期，该店已
经关门一个多月了，原来顾
客手中的储值卡可以到漂
亮新娘影楼直接兑换现金。
随后记者来到位于大同路
的漂亮新娘影楼，见到了在
店里负责退卡的原火锅店
工作人员。据该工作人员介
绍，他们的店是2月15日关
门的，现在正在寻找新店地
址。火锅店关门的时候，已
经通知了原来的老顾客，由
于顾客较多，有些顾客更换
了联系方式，可能存在少数
顾客没有通知到的情况，顾
客手中有储值卡想退钱的，
可以拿卡直接到该影楼直
接退钱，不想退钱的，可以
等新店开业时继续使用原
来的储值卡。

火锅店关门闪了食客

顾客拿着储值卡没处花

本报枣庄3月19日讯(记者 张
冬梅 通讯员 关光远) 19日，记
者了解到，近期枣庄市出台了《关
于加强和规范汽车租赁行业管理
的通知》，根据相关文件，滕州市交
通运输局要求凡购置车辆在滕州
从事汽车租赁经营的，应当向滕州
市交通运输局运输管理所提出申

请，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后方
可申请工商营业执照，而现已取得
工商营业执照的，需在4月17日前
完成申办许可。

据了解，在滕州从事汽车租赁
经营需具备4个条件才可提出申
请：一是自有车辆不少于十辆，每
辆座位数不超过七座，车辆技术等

级达到二级以上；二是有与其经营
业务相适应的办公场所、停车场
地；三是有必要的经营管理、车辆
技术、财务管理人员；四是有健全
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服务质量
保障措施。

记者了解到，根据相关规定，
未经许可擅自从事汽车租赁经营

的，将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同时，汽车租赁经营者若未提供一
年以上汽车租赁服务，则不得将车
辆租赁给不具备与租赁车辆相适
应的驾驶资格的人员驾驶，不得向
承租人提供驾驶劳务，否则，处二
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滕州市交通运输局运输管理所

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按照正常规
定，已取得工商营业执照的经营户
需于4月17日之前申请汽车租赁经营
许可，办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过
期仍未申办的，将按“未经许可擅自
从事汽车租赁经营”依法予以处罚。

女童上学路上遇车祸身亡
事发地点没有警示标识，附近居民呼吁司机开慢点

本报枣庄3月19日讯（记

者 孔红星） 16日，洪绪
镇某村一名老太太送6岁
的孙女去上学，祖孙二人
经过新104国道一路口时
被大货车撞上，女童经抢
救无效死亡。

19日，记者来到洪绪镇

金庄小学附近的新104国道
上，周边的居民仍旧谈论着
发生在几天前的一场车祸。
在路口做生意的金先生向记
者讲述，16日下午1点左右，
他正在店铺内喝茶，突然听
到道路上有急刹车的声音。
他跑出去就看到一辆满载货

物的大货车斜着停在路上，
一个小女孩已经趴在了路面
上，一个老太太和一辆三轮
车被甩在了一边。

金先生说，他认识受伤
的老太太，是附近村庄的居
民。“车祸的第二天，我遇到
她们的家人，得知小女孩抢

救无效死亡，老太太受伤后
在医院治疗。”

记者注意到，该路口还
有明显的刹车痕迹，以及没
有清理干净的血迹。记者在
路口没有发现警示牌，村民
穿越道路时，面对急速而行
的车辆也比较无奈。

19日上午，记者驾车从
新104国道的洪绪镇白龙湾
大桥向南行驶，途经金庄
村、颜楼村、龙庄村，到达新
104国道的尽头张楼村，路
程大约8公里。在沿途村口
及村庄密集地段，记者并未
找到任何警示标识。

“这段道路修好后早就
开放，大货车、大客车和一
些小车的速度都比较快。附
近有金庄小学和颜楼小学，

这个路段没有警示标识是
很危险的。”洪绪镇张楼
村村民张先生告诉记者。

据介绍，104国道滕州
城区段改线工程全长21 . 6

公里，路基宽24 . 5米，路面
宽21米，该工程是104国道
山东段一次性改线路线最
长的项目。按照当年的改
线计划，104国道滕州城区
改线段大中桥路面工程，
南起洪绪镇张楼，北至荆

河街道倪庄，沿线经过洪
绪镇张楼、龙庄等14个村
庄。

滕州市公安局交警大
队交管科相关负责人介
绍 ，由 于 此 路 段 属 于 国
道，交警部门将根据当地
政府的需要，负责信号灯
和电子眼等设备的安装与
维 护 ，而 标 识 牌 和 警 示
牌，不在职责范围内。滕
州市公路局一位姓郭的副

局长表示，按照要求，公
路部门已经安装了大方向
指示牌，但具体的小标识
牌，是当地相关部门或单
位实地调研后安装。

对于新104国道洪绪
段的标示标牌，滕州市洪
绪镇副镇长刘暴介绍，乡
镇会尽快安排相关单位着

手安装标示牌，确保辖区

内村庄村民及车辆行驶安

全。（本报记者 孔红星）

来往车速快，沿路没有警示标识

格记者观察：

新路未通却堆满垃圾
市民出行难，相关部门称还未交付使用

本报枣庄3月19日讯(记
者 张冬梅) 滕州一条新
修的道路尚未交付使用，一
些建筑垃圾堆在路上，但附
近出行的市民却渐渐踩出
一条小路。19日，相关部门
称，该路并未完全修好，因
此暂未交付使用，希望市民
尽量绕行。

1 9日，市民刘女士反
映，远航第一国际西侧的道
路修好两三年了，刚修好时
非常好走，但大约一年前，
就陆续有建筑垃圾堆在路
上，直到现在堆成了大土
堆。19日，记者在现场看到
马路正中堆着高高的土堆，
土堆的西侧被行人走出了
一条一米半左右宽的路。

远航第一国际的一名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按照市
里的规划，这条路就是新的
文昌路，但目前，新文昌路
南段还没有开始修，而这一
段是当时建小区时，为了方
便工人施工临时先修的。

“按说这条路市民是不能走
的，因为暂时还未交付使
用。这片的小区还都未完全
建好，因此，这些小区全部
建好后，这条路才会真正
开始使用。同时，从安全角
度考虑，建议市民还是尽
量绕行。”工作人员说。

随后，记者又咨询了
滕州市规划局的相关工作
人员，规划局的工作人员
也表示，这条路确实是新
文昌路的一部分，暂时还
未交付使用。

没没 车车 通通
过过时时，，村村
民民 急急 匆匆
匆匆 穿穿 越越
道道路路。。

本本 报报
记记 者者
孔孔 红红 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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